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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 浙江省温州市

龙湾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

称， 经龙湾区联合调查组调查取

证， 近日网帖 《温州最“脏” 村

书记诞生！ 满口脏话： 打证明？

先给 2000 块》 反映的永兴街道

沙园村原党总支书记王国强涉嫌

强迫交易犯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目前， 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8 月 16

日澎湃新闻）

针对公安机关以涉嫌强迫交

易罪对温州最“脏” 村书记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众多网友提出了

质疑， 认为这个定性不准确， 应

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那么网友们

的质疑有无道理， 笔者想谈谈自

己的看法。

何为强迫交易罪？ 我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六条作了诠释， 是指

以暴力、 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

品， 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

他人接受服务， 情节严重的行

为。 也就是说， 强迫交易罪的要

件， 必须是以商品或者提供和接

受服务作为交易对象。 反观村书

记开这样的证明， 显然与这些要

件不搭边。 一则这样的证明不是

商品， 就谈不上交易， 又哪来的

强迫交易罪？ 二则村书记为民开

证明， 是分内工作、 职责所在。

如果说将其也可称为服务， 那也

是无偿为民服务， 并不存在索取

劳动报酬， 同样也谈不上交易。

那又何为敲诈勒索罪呢？ 我

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 敲

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对被害人使用恐吓、 威胁或

要挟的方法， 非法占用被害人公

私财物的行为。 其中的主观要件

是直接故意， 具有非法强索他人

财物的目的。 客观要件是行为人

采用威胁、 要挟、 恫吓等手段， 迫

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 从曝光

的视频看， 虽不知该村书记有没有

拿到那 2000 元证明费， 单就其霸

道言行来讲， 就具备了敲诈勒索罪

的主观和客观要件。 毕竟无理由张

口就要 2000 元， 非但直接故意，

也是不折不扣强索。 毕竟“我儿子

都是环保局的， 我不整死你不罚死

你； 消防都是我带领的， 安监局局

长也是我的人……” 明显带有威

胁、 要挟、 恫吓成分。 基于此， 笔

者认为与强迫交易相比， 该村书记

更具敲诈勒索性质。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 就算该村

书记涉嫌敲诈勒索， 就算该村书记

索要 2000 元证明费成功， 也不能

以此就能将其定性为敲诈勒索罪。

毕竟构成敲诈勒索罪还有一个前提

条件， 那就是敲诈勒索公私财物要

达到一定数额。 因此说来， 接下来

的调查很重要。 一是该村书记以同

样手段， 究竟向多少人索要了多少

证明费。 二是另外有爆料称该村书

记向调换房屋者收取 10 万元改名

费， 是否属实， 是否也采取了威

胁、 要挟、 恫吓等手段。 这才是决

定其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关键。

救护车紧急运送心脏骤停病

人， 却在红灯路口被两辆小车拦

住去路， 警笛声不断， 车主仍未

让行。 8 月 7 日， 珠海交警依法

对两位司机进行了处罚， 开出了

该市首张不礼让救护车的罚单。

（8 月 13 日 《珠海特区报》）

抢救危重患者往往十万火

急， 耽搁宝贵的送医时间， 就可

能对患者生命健康安全造成无法

挽回的损失。 珠海这辆救护车紧

急运送心脏骤停病人， 两辆小车

面对警笛声提醒就是不让路， 两

位司机收到罚单纯属咎由自取。

这起不礼让救护车案例， 具有警

示教育意义， 是一堂很好的法治

教育课， 警示其他司机不要以身

试法， 遇到救护车尽快礼让， 从

而保障这条救治患者的“生命

线” 畅通无阻。

现实生活中， 有极少数司机

拒不避让正在执行任务的救护车

等急救车辆，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

响。 因这一类违法人员经常未受

到任何处罚， 或处罚相对较轻，

起不到多大的警戒作用。 而坏的

示范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 就有

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的类似阻挡急

救车辆的违法行为。 因此， 对此

类违法行为依法处罚很有必要。

我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

五十条规定， 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

消防车、 救护车、 工程抢险车、 警

车等车辆通行的， 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 5 日

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道路交通安全

法》 也明确规定， 不避让执行任务

车辆、 超越执行任

务的特种车辆， 依

法处 200 元罚款，

记 3分。 可见， 交

警对两位司机开出

不礼让救护车罚

单， 有充分法律依

据。

这起不礼让救

护车典型案例， 通

过媒体宣传和在网

络上快速传播， 能

让更多的人知晓阻

碍救护车等急救车

辆的违法性和危害

性， 以及可能要受

到的处罚和制裁，

无疑是一堂很好的

法治教育公开课，

警示广大司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遇到救护车、 消防车等急救车辆时

应及时避让， 让执行紧急任务的急

救车辆能一路“绿灯” 畅通无阻，

以最快的速度将患者送医， 或赶到

急救现场救援， 以保障民众的生命

财产尽可能少受一些损失。

“肉疼！ 终于知道为啥我的

钱一笔又一笔地消失了， 都是因

为包月自动续费的各种软件。”

浙江湖州王女士看到银行卡一堆

扣款记录， 才想起自己忘了取消

之前开通的各类自动续费套餐。

如今， 商家常常推出各种会员包

月、 包年服务套餐， 但消费者稍

不留神就可能掉进“被自动续

费” 的消费陷阱。 2019 年央视

曾对 50 款热门付费软件做过调

查， 发现 7成以上都有自动续费

功能， 很多都存在忽悠用户自动

续费的嫌疑。 （8 月 13 日 《中

国青年报》）

在近期媒体的报道中， 有这

样一个自动续费的极端案例： 今

年 5月， 南宁陈先生在电视上开

通了个 15 元包月的 VIP 影视会

员。 开通时他并没留意到这个套

餐有自动续费的提示。 直到第二

个月交电话费时， 陈先生发现被

莫名其妙多扣了一笔钱。 经查询

才发现是该视频套餐仍在收费。

让陈先生哭笑不得的是， 订单信

息显示 ， 连续包月有效期到

2099 年 12 月 31 日。 “还好我

发现得早， 不然 79 年之后都不

在人世了， 这笔钱还得交。”

付费软件、 会员套餐采取自

动续费的策略， 从表面上看， 是

为了方便用户， 免得忘记了续

费， 享受不了会员套餐的优惠。

而深层的商业用意则是， 深谙许

多用户会忘记取消， 而“稀里糊

涂消费”， 以赚取更多的利益。

因此， 付费软件、 会员套餐往往

是将自动续费设置成系统会自动

勾选的默认选项， 提示自动续费的

字体还很小， 用户稍不注意就会忽

略； 甚至于自动续费开通容易、 取

消很难， 程序繁琐。

自动续费沦为“稀里糊涂消

费”， 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规定， 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

者服务的权利， 有权自主决定购买

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 接受或

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 经营者向

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

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

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宣传。 将自动续费的功能模

糊处理， 涉嫌违反这些规定。

因此， 对于自动续费问题的普

遍存在， 别停留于媒体隔三差五曝

光、相关专家建议消费者擦亮眼睛，

谨防商家精心构建的消费陷阱。 付

费软件、 会员套餐受到有效监管及

法律规制，才是根本出路。 一方面，

监管部门要做好事前监管， 以明文

规定要求商家， 不仅不能将自动续

费设为默认选项， 反而应通过站内

消息、 手机短信、 微信等方式， 清

晰明确、 明白无误地发送会员到

期、 自动续费即将扣费等提醒。

另一方面， 监管部门要做好事

后监管。 比如， 对付费软件、 会员

套餐的续费问题进行专项检查， 发

现问题及时处理， 制止违规违法行

为。 当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后， 更

应及时对商家进行处罚。 有专家建

议， 市场监管部门、 工信部门等应

建立联合惩戒机制， 比如通过黑名

单制度， 对违法经营、 侵害消费者

权益的商家进行必要的联合信用惩

戒。 监管有力， 自动续费才可能逐

渐杜绝“稀里糊涂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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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续费”不是“稀里糊涂”消费

不礼让救护车就该开罚单

“打证明先给 2000块”，是强迫交易还是敲诈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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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江西余干县公安局 8 月 14 日深
夜发布通报称， 当地一对夫妇虐待其
子致死， 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 据余干警方通报， 7 月 26 日 8

时许， 张某辉、 张某美夫妇到余干县
公安局瑞洪派出所报称： 其子张某康
死在家中。 接报后， 余干县公安局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侦查工作。 （8

月 15 日中新网）

百家讲：

在当今社会， 还是会有不少人认
为， 孩子属于父母的私有财产， 父母
有随便处置权， 因而， 父母想怎么打
就怎么打， 外人管不着。 换言之， 这
些父母以为打孩子是家事， 不犯法。

同时， 相关监管部门也出于同情， 不
追究打骂孩子父母的法律责任， 顶多
给予道德谴责， 以致父母家暴子女不
用付出任何违法成本， 难以长记性，

自然容易重蹈覆辙。

殊不知， 孩子虽是父母所生， 但
并非家庭的 “私有财产”， 而是国家
的花朵和民族的未来。 保护好他们的
人身安全， 让他们健康成长， 既是其
父母的责任， 也是地方政府和全社会
的责任。 因而， 各地理应采取跟进措
施， 建立群众举报制度， 对查实父母
打孩子的行为， 一律依法实行 “零容
忍”。 毕竟， 《反家庭暴力法》 第三
条规定，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
暴力。”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十条
规定， “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
力， 禁止虐待、 遗弃未成年人。” 可
见， 孩子是未成年人， 受法律保护，

父母随便打孩子， 不仅给孩子的身体
造成了伤害， 还对孩子的精神进行了
摧残， 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 危害甚
大。

在法治社会里， 若不遵守法律，

故意打人， 可以按照 《治安管理处罚
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 “处五日以上十
日以下拘留”， 并处相应的罚款； 打
人造成严重危害的， 还可以追究刑法
责任。 即使是父母打自己的孩子， 也
不能例外。

———玫昆仑

“痰”：

长期放在家里的假币， 被警察搜

出收缴还不算， 还要被判刑。 近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一男子王

某就因为在家中存放假币， 被法院以

持有假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并

处罚金一万元。 目前， 判决已生效。

（8月 16日 《法治日报》）

百家讲：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以及相关司法
解释， 持有、 使用假币罪， 是指违反
货币管理法规， 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
持有或者使用， 数额较大的行为。 也
就是说 ， 制售 、 使用假币会构成犯
罪， 持有 （比如在家中存放假币 ），

只要是数额较大， 即便没有拿出来使
用， 却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因
而也是犯罪行为， 依法应当受到法律
的制裁。

现实往往在于， 许多人对制售假
币会构成犯罪， 可能都有所认识， 对
使用和持有假币同样也是犯罪行为，

却认识比较模糊， 甚至不以为然， 结
果就 “摊上大事” 了。

这起案件再次警示人们， 假币是
经济社会公害， 无论是制售还是使用
和持有， 只要达到一定数额， 都会为
法律所不容， 一旦踏过法律红线， 那
就难逃法律的严厉惩罚。 也因此， 作
为一个公民 ，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考
量、 怎样的心理， 都应自觉主动地拒
绝假币、 远离假币。 否则， 难免 “摊
上大事” 而追悔莫及。

———张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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